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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以政治生態而論，香港是一處頗奇怪的地方。在議會之內及以外，我們經

常可以看到同一個現象，那就是政治思想、意識形態、主張、綱領沒有怎樣發展起來，

但政治組織（無論是否以政黨形式出現）卻供應不缺。這就是說，時有領袖、小圈子、

小群體發起搞一個新的政治組織，要與別不同，但卻很少會見到有人願意在某個較大的

理念、主張、綱領底下，存異求同，為了某些終極關懷而暫時將不同的想法放下。所謂

的方向、最終目標、大原則都無法將他們拉在一起；他們更重視的是一些細節——當然，

從他們的角度來看，那些細節一點也不細小，而是重點，並足以將這個小社團跟那個也

是頗細小的社團區分開來。 

很多人想做領袖 未有很多獨特政見 

從某個角度來看，香港的政治人都很有性格，不輕易放下個人理想，也不隨便妥協。套

用時下流行語，是很堅持。可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則他們沒有什麼集體意識，也不

太相信組織的重要性（當然，由他來領導的時候，又是另一回事）。而我們必須注意，

以上所講並不局限於某一政治取向的團體之上，而是普遍適用於整個香港政壇：泛民

的、建制的、本土的、激進的、激動的、動武的、溫和的，無一例外。這種缺乏整合能

力的組織形態，乃香港政治的一大特色。在短期之內，我完全看不到有任何改變的迹象

（而相關的人士大概也不覺得有改變的需要）。 

在這樣的情况底下，我們政治團體的數量遠超於政治主張、意識形態的數目。政治團體

並不是在一個意識形態框架底下推動工作，而是意識形態（如果有的話）作為政治領袖

順手拿來包裝某個觀點或行動的工具。這是香港政治的一個有趣現象：在政治舞台上，



並未聽到很多不同的說法，但卻存在大量不一樣的旗幟、山頭。我們有很多想做政治領

袖的人士，不過就未有很多獨特的、不同的政見。 

如果以上對香港政治的描寫沒有太大偏離現實的話，這應該說明了一個現象：在政治方

面，香港人不善於合作。但為什麼我們的政治人會這麼難以跟其他人於同一個組織內合

作共事呢？又或者以更中性的語言來提出同一個問題：為什麼香港的政治人如此喜歡強

調（根據他個人的定義）理想或主張的統一和純正、搞小型組織，而鮮會求同存異、尋

求最低限度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共識基礎呢？為什麼香港政治總傾向於個人化的呢（但又

不見得真的有很多政治明星、明星級的政治人、魅力型政治領袖）？但存在這種對小團

體的偏好和重視個人化的同時，卻又未有真的見到一些很清晰的政治主張、政綱。說得

難聽一點，我們的政壇上的組織、人物，最常的做法是含糊其辭，不會很堅定的釘在某

一個政治位置之上。坦白說，環顧議會內外各路人馬，哪一幫是左傾的（只知道肯定不

是民建聯和工聯會）？哪一幫是右傾的（有此傾向的倒不少，但鮮會坦白承認）？哪一

幫真的搞社會福利？哪一派自認是保守主義？確實難以一一說清楚。有趣的是，雖然不

清不楚，這卻好像不會影響領袖們的發言或政治團體的運作。 

不為什麼 竟可如常運作 

所以，其實香港的政壇中人很少提問：為什麼？更為有趣的是，他們似乎也很少會回應

人家所提出的「為什麼？」的問題。在不為什麼的情况下，香港政治又竟可如常運作，

將「政治騷」繼續演下去。他們不單止懂得如何演下去，更會在沒有終極方向、目標的

情况下，定下策略。策略？那不是應該先有目標，才有手段的嗎？如果方向不明，那怎

樣判斷所採用的手段是否恰當呢？如果大家不談究竟所為何事，那又怎樣決定今天應該

採取此方法而不是彼方法呢？ 

但香港政治似乎從來不重視方向感——見招拆招，就是策略；見步行步，就是方向。雖

然我們有很多政治領袖，但大部分政治團體卻是長期處於無人駕駛的狀態。 

時下流行討論政治的世代交替，討論的焦點在於人。可是，世代交替的意思就只在於人

選的替換嗎？方向？目標？思想？運作模式？在政治的各個方面，我們可以有所期待

嗎？換上一些年輕人，那就等於有一個新的開始嗎？有所突破嗎？ 



還是，原來不同世代的香港人都有共同的政治取向——就是樂於繼續個人化，搞小組

織，要組織先於意識形態和政治主張。這是因為他們都享受過程，多於重視成果？還是

害怕面對成果（因為它們多數都屬於妥協的結果）？並為此負上責任？ 

會發生轉變嗎？或者這並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為就算這個問題沒有答案，也無礙

有人及團體繼續參與選舉，繼續將舊有的做法重複使用。 

如無意外，一年（或數年）之後，我們將繼續討論這個議題。好了。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香港研究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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